
基督教教義（二十）：信經 

 

 

壹、教會的成長1
 

 

一、教會的威脅 

 

1. 外在帝國的逼迫：誰能代表教會答辯？（來 11:36-38） 

 

「又有人忍受戲弄、鞭打、捆鎖、監禁、各等的磨煉，37 被石頭打死，被鋸鋸

死，受試探，被刀殺，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，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38

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，飄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」 

 

2. 內部異端的影響：拫據甚麼分辨真假？（加 1:6-7） 

 

「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，去從別的福音。7那並不是

福音，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」 

 

3. 使徒教父的逝世：誰是教會終極權威？（徒 12:1-3a） 

 

「那時，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，2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。3 他見猶

太人喜歡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。」 

 

 

二、教會的成長 

 

1. 領導組織：三重聖職（執事、長老、主教）（腓 1:1） 

 

「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、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，

和諸位監督，諸位執事。」 

 

2. 新約正典：主後 397 年的迦太基大公會議（CouncilofCarthage）所印證，在

初期教會時期被接納在教會中當眾宣讀、被認定真正具神的啟示、獲得公認

的權威及能判別信仰真偽的著作書目（徒 15:5-6）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布恆瑞著，郭鳳卓譯：《初早期基督教簡史》，（台灣：校園，1985 年），頁 99-114。 



「惟有幾個信徒、是法利賽教門的人，起來說：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，吩咐他

們遵守摩西的律法。6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事。」 

 

3. 教義信經：有固定詞句（易於背誦）的簡易信仰宣告，以致每個基督徒都能

清楚知道基督教信仰的簡明教義要理（林前 15:3-4）。 

 

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：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

而且埋葬了；又照聖經所說，第三天復活了。」 

 

 

三、教會的改變 

 

1.教會在每個主要的地區都有個堅固的管理組織。 

 

2.教會的新約正典被列為信徒所依據之權威聖經。 

 

3.教會有個基於使徒權柄、普世承認的信經教導。 

 

 

貳、信經的研誦2
 

 

一、 定義：信經（creed），意即「我信」，用公式詞的形式，精簡全備地把基督教的

信仰勾畫出來，以作個人及群體的總認信；為基督徒所宣認及信守的教義撮摘。 

 

 

二、 歷代重要的四個信經： 

 

1.使徒信經（Apostles’Creed）：最精簡的信經，為天主教會及更正教會所共守。 

 

2.尼西亞信經（NiceanCreed）：強調聖子與聖父同質，是東正教會的首要信經。 

 

3.迦克墩信經（ChalcedonianCreed）：主要為基督神人二性的意義作解釋。 

 

4.亞他拿修信經（AthanasianCreed）：最長的信經，摘錄首四個大公會議教義。 

 

 

三、信經的形成：為回應下列的實際需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楊牧谷著：《使徒信經新釋》，（台灣：校園，1988 年），頁 1-22。 



 

1.個人靈修 

 

2.公共崇拜（講道材料、崇拜禮文） 

 

3.異端逼迫（統一標準） 

 

4.其他：浸禮（宣誓信仰）、趕鬼（對抗邪惡） 

 

 



四、對基督徒的意義： 

 

1.歷代先聖的聯繫（路 1:1-4） 

 

「提阿非羅大人哪，有好些人提筆作書，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，是照傳

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。3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，就定

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，4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。」 

 

2.講台教導的藍本（多 1:9） 

 

「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，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，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。」 

 

3.檢視生命的信仰（路 18:10-13） 

 

「有兩個人上殿裡去禱告：一個是法利賽人，一個是稅吏。11 法利賽人站著，

自言自語的禱告說：神阿，我感謝你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姦淫，也不像

這個稅吏。12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13那稅吏遠遠

的站著，連舉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著胸說：神阿，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！」 

 

4.安身立命的理據（帖前 4:13-18） 

 

「論到睡了的人，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，恐怕你們憂傷，像那些沒有指望

的人一樣。14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，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將

他與耶穌一同帶來。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：我們這活著還存留

到主降臨的人，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。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，有

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吹響；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。

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這

樣，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。18所以，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。」 

 

5.轉化生命的動力（羅 10:1-2） 

 

「弟兄們，我心裡所願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2我可以證明他們

向神有熱心，但不是按著真知識。」 

 

 

參、使徒信經 



 

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； 

因著聖靈感孕，從童貞女馬利亞所生； 

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死，埋葬； 

降在陰間；第三天從死裏復活；祂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； 

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，死人。 

我信聖靈；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；我信聖徒相通； 

我信罪得赦免；我信身體復活；我信永生。阿們！ 


